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 

独立董事意见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于 2019 年 9 月 29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出席了会议，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我们认真阅

读了会议材料，并对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现就有关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更换公司董事长的意见 

经核查，揭小健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主

任委员职务与披露原因一致。揭小健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

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不会对公司董事会运作、日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同意揭小健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主任委员职

务。 

经审阅陈万波先生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

之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我们认为

陈万波先生具备履行公司董事长职责的任职条件和工作经验，能够胜任岗位的职

责要求。董事会选举董事长的提名、审议及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同意选举陈万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二、关于更换总经理的意见 

公司聘任叶荣先生为总经理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市场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等有关规定；叶荣先生具

备担任公司总经理的资格与能力，且保证在任职期间切实履行公司职责，不存在

上市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持有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是失信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



象。此次聘任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董事会聘任叶荣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三、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代理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的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赣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能能源”）与

关联方江西省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天然气”）签订关联交易合

同开展配售电业务顺应国家电力改革趋势，符合公司扩展电力上下游产业链的战

略发展方向，该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遵循市场化

原则进行，定价机制合理、公允，体现了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

赣能能源与江西天然气签订关联交易合同的事项。 

四、关于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的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赣能能源服务公司本次用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的

闲置资金购买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 个月以内。本次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是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

控的前提下进行的，有利于提高控股子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

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结构性存款及低风险型产

品已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的闲置资金购买金

融机构结构性存款及低风险型产品。 

 

独立董事：吴伯荣  谢利锦  张梅  徐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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